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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自信麗山──愛、歡笑、行動 
敬愛的家長： 

麗山國中是港湖區眾所周知的優質國中，亦是臺北市各項表現名列前茅的優質學校；我們努力

營造良好學習氛圍，讓孩子擁有豐富多元的學習資源，在此竭誠歡迎您與我們攜手合作，一起為孩

子的成長與學習努力！ 

麗山全體教師除了關注孩子的升學表現，更加期望每個孩子在三年後離開麗山時，都能帶著充

滿自信與活力的能量，面對人生下一個學習階段的挑戰勇敢前行。麗山的孩子在國中三年將有下列

豐富充實的課程與活動： 

一、 108 課綱新課程實施，本校以「愛與尊重」、「溝通與表達」、「挑戰與實踐」三大主軸為經，

「國際視野」與「閱讀」兩大重點為緯，培養學生探究思考能力、人文藝術情懷、雙語運用能力，

麗山學子將與國際也與未來接軌。 

二、 學術資優課程：孩子可以依學術性向報名經甄選進入「英語資優班」，或參加「區域資優

方案」鑑定；也可以報名參加「麗山數學探索班」等課程活動持續精進，加深數理及英語學習的廣

度與深度。 

三、 學生樂團(管樂、管弦樂、打擊樂、直笛)：不論孩子是否修習過樂器，只要有興趣都可以

報名樂團，從基礎開始學習。麗山樂團參加臺北市及全國音樂比賽，多年來皆取得佳績，2024 年赴

澳洲雪梨參加「澳洲國際音樂節」（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勇奪管弦樂團組唯一的金

牌大賞（Gold Medal）殊榮。在樂團經驗中，除了領略音樂之美，學習演奏技巧及團隊合作外，也

幫助孩子習得專注，國際交流更是體驗不同文化的機會。 

四、 童軍教育：麗山 326 複式童軍團及麗山女童軍團都是臺灣童軍團體的標竿團隊；孩子參

與童軍團或女童軍團，透過週末假日等課餘時間一系列的體驗活動、專科證照的考驗，「做中學」

的歷程培養服務態度與領導風格。 

五、 運動代表隊與社團：麗山以多元社團著稱，愛好運動的孩子可以依興趣參加各項代表隊

或運動社團活動。我們非常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與學習態度，無論是桌球、手球、田徑、籃球、武

術、巧固球、直排輪、花式溜冰、競速溜冰、高爾夫球及有氧體操等運動，在教練及老師的嚴加管

教與細心輔導下，孩子表現皆為大家所讚許，每年更在臺北市締造佳績，多項團隊進入全國比賽，

並取得全國賽佳績。如果孩子擁有藝文科學才華，更可以參加校內外專題探究、演講、書法、美術、

舞蹈、電腦、程式設計、家政及戲劇表演等各類學藝活動或競賽，麗山社團，提供孩子多元試探機

會，讓學習更充實有趣。 

六、 閱讀活動：麗山的孩子允文允武，學校閱讀教師團隊，更透過豐富深入的閱讀推動及課

程設計，引導孩子從閱讀到悅讀，擴展閱讀書目、精熟閱讀策略，進而終身學習、開闊視野。 

麗山的孩子不僅在藝文和運動等項目屢屢取得全國佳續，在學力表現上，亦一直穩定的成長，

年年皆是港湖第一、北市前十。這些美好的展現，來自於我們有如一個大家庭，孩子、老師與家長

都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大家共同合作與努力，一起為麗山家庭的孩子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歡迎您、

邀請您，與我們攜手合作，成為充滿「愛、歡笑與行動」的麗山人。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校長 王 福 從 

 1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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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勉勵 
一、教務處：                                                                陳憲佐主任 

麗山國中的教師團隊以「敬業、樂業、追求教學卓越」為期許，歷年來榮獲臺北市優質學校教

師「專業發展」、「學校文化」、「資源統整」、「行政管理」、「學生學習」等獎項，109 年榮獲臺北市

優質學校「行政管理」優質獎、110 年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111 年「臺北教育 111 標竿學校」、

臺北市 112 年度國民中學彈性學習領航課程特優、教育部 112 年度教學卓越評選佳作、教育部 113

年度教學卓越評選金獎…等榮耀。本校致力推動學生多元適性發展，在課程中落實藝能、體育專長

及生活綜合能力的培養，獲得「教育 111」標竿學校的榮譽。每年辦理多項精彩的學藝活動，舉凡

書法、美術、母語演說、字音字形、國語朗讀、國語演說、作文、英語看圖說故事、英語看圖作文、

英語說故事、英語作文、英語拼字；各領域七寶奇謀闖關活動、科學展覽、網路繪圖、程式設計、

麗心文藝獎等比賽，都是為了讓不同學藝性向的同學們一展長才。歷史悠久的英語資優班和已經打

響口碑的數理資優、語文資優、數學探索班、領導才能營，提供同學們深具挑戰性的舞台。新的學

年度，學校將繼續激勵麗中新鮮人充分發揮個人潛能，厚植品格力、合作力、實踐力，激發思辨力、

鑑賞力和移動力，也會持續發展雙語教育，期盼我們的麗中好少年個個都是未來社會的領航人才。

二、學務處：                                                                陳弘斌主任 

麗山是一個擁有光榮傳統的學校，行政和教師團隊透過各種方式培養「有禮貌、守秩序、勤讀

書」的麗山人；麗山也是實踐多元智慧的學校，在專長老師的指導下每項社團與代表隊成績都非常

優異，管樂團、管弦樂團、打擊樂團、行進鼓隊、直笛團、男女童軍團、跆拳道社、籃球隊、手球

隊、田徑隊、武術隊、高爾夫球隊、男女桌球隊、直排輪社等，幾乎都是臺北市赫赫有名的團隊；

除此之外我們也辦理很多學生活動，如：優良學生選舉、校外教學、隔宿露營、教育旅行、畢業典

禮、校慶、司儀與大隊長選拔、麗山新舞臺、運動儲值、班際籃球賽、班際排球賽、班際桌球賽、

班際田徑賽、大隊接力及拔河比賽等。我們期盼孩子來到麗山都能健康成長、快樂的學習，每天過

著踏實的生活迎接豐盈的人生。 

三、總務處：                                                                邱淑敏主任 

麗山不只有最優質的教師、學生與教學設備，更擁有兼具美感、安全與科技感的優質校園環境，

讓每一位麗中學子都能自在探索、自信發揮，在多元舞臺上展現自己的才華與潛能。 

麗中全面提升教學環境品質，班班配備 86 吋大屏智慧顯示器、1 級節能大金冷氣，教師人手一機，

教室鋪設超耐磨地板，並設置系統化個人置物櫃，打造舒適、整潔且具現代感的學習空間。 

在專科教室建設方面，本校於 106 年度獲選為生物實驗室環境改善工程示範學校，深獲教育局肯定，

更爭取額外補助建置同步數位顯微鏡系統，打造結合數位科技、安全友善與探究學習精神的生物實

驗環境；107 年完成 2 間理化專科教室改善工程，營造兼具物理探索與化學實作的專業學習場域；

109 年完成 3 間音樂教室整修，建構兼具古典藝術氛圍與美感教育的音樂學習空間及藝文廊道；111

年配合 108 課綱精神，建置創客教室與自造教室，提供學生更優質的科技與資訊學習環境。 

近年來，學校更積極爭取各項經費，於 112 至 115 年間陸續推動校園老舊廁所改善、活動中心三樓

空調更新、操場跑道全面整修及風雨操場新建工程，預計於今年完工後，將提供師生全天候皆能安

心使用的優質運動與活動空間。114 年度起，更成功爭取教室置物櫃及學生課桌椅全面更新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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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三年內逐步完成整體教室環境優化，全面提升學生學習品質與舒適度。 

此外，麗中的體適能園區、休憩花園、生態園區，以及活動中心嶄新的體育場館與運動設施，更共

同形塑出兼具健康、美感與永續理念的校園環境，成為學生三年國中生活中最豐富、多元且充滿回

憶的學習天地。期待你的加入，在麗山勇敢追夢、全力以赴、用心投入；今日你以麗中為榮，明日

麗中以你為傲！ 

四、輔導室：                                                                蔡惠青主任 

「三年的好朋友就在輔導室!」未來的麗中生活，輔導室一同與你共度青春年少的多樣學習、生

活、心理及生涯探索方面的各項輔導：舉凡生活問題、課業困擾、人際交往和生涯規劃，或在生命

歷程中遭逢挫折或喜樂時，都可以與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必要時輔導室會提供同學解決問題的各種

方法及策略。透過輔導活動課程促進彼此人際互動，培養良好人際關係與正確態度；透過生涯規劃

課程及各種測驗工具，讓同學更瞭解自己，發展自己的優勢能力；提供升學就業資料，引導同學規

劃未來的生涯發展；透過個別談話及團體輔導，解決同學的心理及行為困擾；我們也協助特殊教育

學生學習、輔導、鑑定、安置；以個別或小班方式協助特殊學習需求的同學；透過甄選，遴選出具

有英語、國文、數理資優能力的同學進入資優教育系統，進行探索和加深加廣的教學。輔導室非常

重視親職教育的推動，積極促進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幫助家長增進親子教養與溝通的知能。輔導室

是擁有熱忱與專業的團隊，期望讓每一個麗中的孩子都能獲得適性發展，健康成長，快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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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家長班級經營說明會 
 

時  間：7 月 9 日 (四)  09:10~10:50 

地  點：活動中心3F 

流  程： 

(一) 校務報告 

(二) 家長會暨班級經營說明 

(三) 社團招生宣導 

 

致各位敬愛的新生家長，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的孩子成為麗山國中的校園新鮮人！家長會竭誠歡迎各位的加入，成為麗山重

要的一員。 

麗山每年總孕育出許多各領域的優秀學子，如果家中已經有哥哥姐姐讀過麗山，您對本校一定

不陌生；假如您是初為國中生家長，此刻的心情該是既緊張又興奮的吧！ 

麗山國中是一所兼顧課業成績、品格發展、人文涵養的學校，各位選擇麗山，為的也是認同這

樣的辦學理念，讓學生盡情發揮所長，適性揚才，成就自我。在此，我僅代表麗山國中全體家長，

對麗山國中全體師長致上最高的謝意。辛苦了！謝謝您們。 

每年的滿額招生，都是歷年來親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麗山學子積極努力、家長熱心教育、校

方辦學投入，麗山親師生的鐵三角關係密不可分。多年來，家長會成為學校的最大支持，我們的募

款所得，其中超過75%用於各類學生獎勵及學生活動，10%用於教學活動，各位的慷慨解囊熱心贊

助，是我們推動這些計畫的最大後盾，各位的衷心建言、高度肯定，也是家長會進步的最佳動力。 

麗山，是一所充滿希望的學校，期許每一位麗山人，都感染這樣積極的氛圍，內化在心中，以

創造自己的價值、造福社會為使命，締造卓越，讓麗山國中，成為每一代內湖人心中，最溫暖的驕

傲。祝福每位身為麗山國中這個大家庭一份子的我們，都能在不久的將來遇見更美好的自己。 

敬祝   闔家 平安健康、幸福愉快。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會長黃偉麒 敬邀 

115.05.25 

   

歡迎加入麗中家長會FB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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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報到須知(北市國小應屆畢業生) 

一、新生報到說明： 

★★ 注意：錄取不代表就讀！確定就讀者請務必 報到 ！★★ 

請於 6/2(二)9 時～6/4(四)12 時至新生分發入學平台辦理報到/不報到。 

新生分發入學 
平台 

(報到/不報到皆採「網路作業」，

家長無須親自到校辦理。） 

 

https://newstd.tp.edu.tw/Login.action 

新生平台操作手冊 

(第 20 頁開始) 

 

報到 

★線上點選「報到」，並根據系統指示上傳證件照。

（製作學生證用，請勿使用生活照） 

註：若報到後要放棄，請至本校首頁/新生專區下載列印「新

生放棄報到回函」填寫後回傳本校（傳真 2658-9275）。 

不報到 ★線上點選「不報到」，並選擇不報到原因。 

二、安心就學-教育補助申請： 

「低收/中低/原住民/家戶年所得35萬以下且年利息收入應低於2萬元以下/有兄姊

就讀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家長為身心障礙者(重度或重度以上)/軍公教遺族」，請至

本校首頁/新生專區下載列印申請表，並備齊文件後於 8/17(一)至 8/21(五) 上

午 9:00~12:00 至本校 2F 教務處註冊組交件。 

三、若有「兄弟姊妹同時入學」(例：雙胞胎)，請家長回傳編班需求： 

請於 6/5(五)前 至本校首頁/新生專區下載列印「兄弟姊妹同一年級編班需求調查表」，填寫

後回傳本校註冊組（傳真 2658-9275）。 

https://newstd.tp.edu.tw/Lo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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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暑期行事曆 

▲相關問題請洽各負責組別：  

暑假作業：教學組分機 211 

新生報到、新生編班測驗、安心就學教育補助：註冊組分機 221、222、223 

家長班級經營說明會：輔導室分機 501 

校服購買：衛生組分機 331、512 

新生始業輔導：訓育組分機 311 

時間 重要行事 備註 

7/9 (四) 

9:00-11:00 

新生編班測驗 

(測驗結果為常態編班依據) 

9:10~10:00 語文、10:10~11:00 數學 

★請記得攜帶藍色原子筆、修正帶 

試場分配圖將在 

7/8(三)前公告於 

校網/新生專區 

新生家長班級經營說明會 活動中心 3F  

7/29(三)10:00 新生編班暨導師抽籤會議 2F 校史室 

7/30(四)12:00 前 公告新生編班名單及導師名單 公告於校網首頁 

8/1(六)-2(日) 新生校服販售 (詳情將公告於校網) 活動中心 1F－桌球教室 

8/3(一) 

二手校服販售(詳情將公告於校網) 

(二手校服衣況、尺寸有限，無法接受者

請於 8/1(六)-2(日)到校購買全新校服) 

教學大樓 1F 

化學實驗室(二) 

8/17(一)-21(五) 

上午 9~12 時 
安心就學-教育補助申請 

備齊相關文件 

交到本校 2F 教務處註冊組 

8/19(三)-20(四) 

8:00-12:00 

新生始業輔導 

1.交暑假作業 

2.攜帶原子筆、筆記本 

請穿本校夏季運動服(或國

小制服)至各班教室報到 

8/31(一) (暫) 

(待教育局正式公告) 
開學 

(待教育局正式公告後 

公告於本校校網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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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暑假作業、美術比賽徵件、語文競賽增額說明 

一、新生暑假作業： 

個人自傳、閱讀心得(或自主學習成果) 

請於 8/19 (三)新生始業輔導時繳交給導師。 

經學校評選出的優秀作品（如期完成兩項作業：1.自傳、2.讀書心得或自主學習成果）， 

一項得敘嘉獎乙次。 

（一） 作業一：個人自傳 

1. 請手寫在作文稿紙上，方便取得的稿紙皆可。無稿紙者可至「校網/新生專區/115新生暑

假作業」下載附件 1-作文稿紙自行列印使用(列印尺寸：雙面 B4、白紙、黑白列印)。  

2. 字數：500-600字。  

3. 可參考以下內容書寫(不用全部都寫出來，僅提供書寫的方向)：  

(1) 基本資料(例如：姓名、畢業小學、家庭成員…等)。 (2) 個人特質(例：個性、興趣

專長、優缺點)若能以實例印證更好。 (3) 家庭情形及成長過程：家庭成員大致情形、家

人與你的相處模式、成長中印象深刻的事件。 (4) 過去的學習經驗，例如：同學眼中的

你、曾擔任的幹部、曾參加的比賽、社團活動經驗、課業表現…以及這些事情帶給你哪些

啟示成長。 (5) 升上國中的目標及自我期許。 

（二） 作業二：閱讀心得 1篇 或 假期自主學習成果 1篇（2擇 1完成） 

1. 閱讀心得 1篇：  

字數 300-500字，一律用稿紙手寫(可參考自傳的稿紙說明)，請自行挑選書籍或參考臺北

市立圖書館各級學校推薦書單（自行上網搜尋，查詢國中階段推薦，不限年份皆可閱讀）。  

2. 自主學習成果 1篇：  

請至「校網/新生專區/115新生暑假作業」下載附件 2，可電腦擅打後印出或印紙本手寫。

可安排自己有興趣且暑假可以達成、對學習成長有助益的活動，並且要能對自己規劃的內

容努力實踐（如:外語、樂器、舞蹈、烘焙參觀展覽、旅遊、社團活動、營隊、社會服務學

習、背單字、讀唐詩、學本土語等），份量自行決定，請運用附件 2的表格書寫。也敬請參

考附件 3學長姐範例。 

------------------------------------------------------------------------------------- 

二、美術競賽徵件，預計於開學後 2週內收件： 

美術比賽校內初賽：配合全國賽時程，預計 6月底前公告全國美術比賽競賽辦法。依規定校內

辦理初選，入選同學將會代表學校參加全國美術比賽，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把握暑假準備！ 

三、語文競賽增額： 

臺北市 115年度語文競賽新生增額報名事宜，具備以下條件之一且有意願報名者請於新生始業

輔導前來電教務處教學組 02-27991867#211： 

(1)前一學習階段（國小 5、6年級）曾獲得市（縣）賽（不限本市，他縣市亦可）語文競賽該

組該項目複賽第 1至 6名。 

(2)前一教育階段（國小 1至 6年級）獲得全國語文競賽該組該項目特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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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生報到後放棄回函 

親愛的家長您好： 

依據《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國中端須確認新生皆入學接

受國民義務教育，因此，若貴子弟已報到，卻因故放棄就讀，須填此表回覆，

以便本校回復教育局。 

國中屬於義務教育，若未報到或報到本校後未註冊，需依規定將學生通報中輟，

請強迫入學委員會及相關警察單位協尋，懇請家長配合，本校亦會去電貴子弟所報到

之學校確認是否入學，若有打擾之處，懇請見諒。 

如貴子弟出國就讀，請附出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例如：機票、護照、該國家之

學校入學或註冊證明……等）。 

 

新生姓名  

新生身分證字號  

新生畢業國小  

改報到之新學校 

(或出國讀書之國家

與校名) 

 

家長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請家長/監護人簽名：                            115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教務處 

地址：11448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629 巷 42 號 

聯絡電話：27991867#221~223(教務處註冊組) 

傳真號碼：2658-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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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雙(多)胞胎或同父母之兄弟姊妹在同一年級 

編班需求調查表 

請於 6/5(五)之前回傳(傳真號碼：2658-9275)， 

未準時回傳者由編班系統隨機編排 

 

學生     及       因為兄弟姐妹在同

一年級之原因，希望能編入： 

□相同班級 

□不同班級 

 

 

此致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請監護人/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教務處 

地址：11448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629 巷 42 號 

聯絡電話：27991867#221~223(教務處註冊組) 

傳真號碼：2658-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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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說明 

家長您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及家庭突遭變故人士子女順利就學，提供家長會費、學

生團體保險費、午餐費、教科書費等項目教育補助，協助對象包括:一、低收入戶；二、中低收入戶；

三、家庭突遭變故；四、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 35 萬元以下且家戶年利息收入低於 2 萬元以下者；

五、家庭情況特殊無法出具證明者；六、原住民族；七、身心障礙者；八、軍公教遺族。 

請符合前述申請資格者依需求於 8/17(一)至 8/21(五) 上午 9~12 時 填妥申請表，並備齊證明文

件，交件至教務處註冊組，逾時不受理，請把握自身權益！ 

一、各類補助減免對象及須檢附之證明文件： 

(一)低收/中低收入戶：持有區公所核定有效期限內之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二)家庭突遭變故致經濟陷入困境者，須檢具書面證明： 

1.六個月內家長或主要收入者失業、受裁員、無薪假或失能。  

2.六個月內家庭遭逢重大災難。  

3.本人為「特殊境遇家庭」子女（須檢具社會局核定函）。 

4.本人領有「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須檢具社會局核定函）。 

5.本人、父母（監護人）或同戶人口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須檢具社會局扶助金核

撥函）。 

6.父母（監護人）或同戶人口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須檢具社會局扶助金核撥函，

非國民年金）。 

(三)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 35 萬元以下（不含家戶年利息收入）且年利息收入應低於 2 萬元以下： 

1.請檢附戶口名簿(甲式)或戶籍謄本影本。 

2.請檢附父與母之 113 年度綜合所得資料清單。 

3.監護人非父母者，應備齊有學生監護權之戶籍謄本 1 份，以及學生與監護人之綜合所得

資料清單 1 份。 

(四)家庭情況特殊無法出具相關證明文件，請檢附導師或家長書面說明以及父與母 113 年度財產

清冊與所得清冊，經學校評估認定經濟困難需協助者。 

(五)原住民族：檢附戶口名簿(甲式)或戶籍謄本影本。 

(六)身心障礙學生：檢附本府社會局核發之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七)軍公教遺族：檢附卹亡給與令、撫卹令、傷殘撫卹令、年撫卹助（卹）金證書等證明文件。 

二、學生已向政府相關單位申請各類學雜費、餐費、代收代辦費、主副食費、伙食費補助或減免者，

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補助。如有違反規定者，除追回原請領金額外，將依相關法令議處。 

三、以上各類協助對象，無論為新申請或續申請，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每學期均需重新提出

申請並審核補助資格，請依照學校指定時間送件申請。 

 

★符合申請資格者，請自行下載列印申請表(申請表在下一頁)， 

備齊文件，於 8/17(一)至 8/21(五) 上午 9~12 時 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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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申請表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本計畫以學期為單位提出申請並審核補助資格， 

符合申請資格者，請自行列印填寫本表並檢附相關文件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收件日期：8/17(一)至 8/21(五) 早上 9:00~12:00  

□新申請 □續申請 

申請人 

(學生) 

班級 - 座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性別 

     

戶籍地址 
 

 

家長 

(監護人) 

姓名 稱謂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監護人簽章 

     

 
 
 
 
 
 
 
 
 
 

學
生
身
分(

請
家
長
擇
一
勾
選) 

身分別 應檢附證明文件 補助項目 

□ 低收入戶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 家長會費 

■ 學生團體保險費 

■ 午餐費(先繳後補助) 

■ 教科書費 

□ 中低收入戶 

□ 家庭突遭變故

致經濟陷入困

境者 

請參考上頁第一點第(二)項之說明 

勾選並檢附證明文件 

□1 □2 □3 □4 □5 □6 

□ 家庭情況特

殊，無法檢具相

關證明者 

1.導師或家長書面說明 

2.父與母 113 年度財產清冊與所得清冊 

□ 家戶年所得 35

萬元以下(不含

年利息)，且年

利息收入低於 2

萬元 

1. 戶口名簿(甲式)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 

2. 父與母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資料清單各 1 份 

3. 監護人非父母者，應備齊有學生監護權之戶口名
簿(甲式)或戶籍謄本，以及監護人之綜合所得資料
清單各 1 份 

※家戶年所得收入＿＿＿元，利息所得＿＿＿元 

■ 家長會費 

■ 學生團體保險費 

■ 教科書費 

□ 原住民族 戶口名簿(甲式)或戶籍謄本影本 
■ 學生團體保險費 

■ 午餐費(先繳後補助) 

□ 軍公教遺族 
卹亡給與令、撫卹令、傷殘撫卹令、年撫 

卹助（卹）金證書等證明文件 
依公文辦理 

□ 身心障礙學生 

□ 家長持有身心

障礙證明(重度

或以上) 

本府社會局核發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學生團體保險費（重度或以

上） 

■午餐費(先繳後補助)(本項

補助僅限身心障礙學生) 

□請提供學生 
存摺封面影本 

匯款帳號以學生本人優先(郵局優先，銀行次之)，監護人次之(依
戶口名簿之記事內容認定，請另提供「甲式戶口名簿」影本)。 

※學校審核 □符合 □不符合，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